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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 2016至 2018年落实国家和省东西部

扶贫协作政策措施情况跟踪审计结果

（2019年 9月 29日公告）
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审计法》的规定，2018年 7月 16日

至 7月 27日，广州市审计局（以下简称市审计局）对广州市 2016

至 2018年 6月对口帮扶贵州省黔南布依族苗族自治州（以下简

称黔南州）、毕节市东西部扶贫协作财政资金和项目情况进行跟

踪审计。

一、基本情况

根据《中共广东省委办公厅广东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印发〈关

于进一步加强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的实施意见〉的通知》（粤办

发〔2016〕32 号）要求，广州市东西部扶贫协作工作对口帮扶

贵州省黔南州和毕节市，覆盖黔南州 12个县（市、区），涉及

人口 420万人，其中 10个石漠化片区县，含 6个国家级贫困县，

建档立卡贫困户 23.93万户，贫困人口 91.04万人；覆盖毕节市

10个县（市、区），涉及人口 665.97万人，其中 5个国家级贫

困县，建档立卡贫困户 21.18万户，贫困人口 72.46万人。广州

市对口支援办公室（设在广州市协作办公室，以下简称广州市协

作办）负责广州市财政帮扶贵州省资金的具体管理工作，包括检

查年度扶贫协作资金项目计划，负责资金使用安全的监管，定期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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实地检查项目建设情况等。广州市派驻援黔工作人员共 33人组

成广东省第一扶贫协作工作组，负责广州市对口帮扶黔南州、毕

节市前方工作的统筹协调，负责工作组工作经费的使用管理，配

合当地扶贫和财政部门加强对扶贫协作资金的使用监管等。

截至 2018年 6月 30日，广东省和广州市各级财政向贵州省

黔南州、毕节市投入帮扶资金合计 63 902.91万元，2016年、2017

年及 2018 年 1-6 月分别投入 15 000 万元、23 308.98 万元、

25 593.93万元。上述资金分成统筹资金和各区直接帮扶两部分，

以“交支票”等方式由被帮扶地组织项目实施。

审计结果表明，各单位提供的财务资料基本真实地反映了帮

扶资金筹集使用管理情况；帮扶项目建设管理和运行资料基本真

实地反映了帮扶项目实施推进和绩效情况。

二、审计发现的主要问题

广州市协作办及派驻援黔工作组联合黔南州政府、毕节市政

府推进项目开展落实力度不够，2016年至 2017年广州对口帮扶

项目推进缓慢，帮扶资金发挥效益不够明显。

（一）黔南州扶贫局在未正式批复项目或未明确立项的情

况下，提前向县级扶贫局拨付广州市财政帮扶资金，合计金额

6 840万元。

（二）广州市协作办及派驻援黔工作组对毕节市使用帮扶

资金监管不够到位，违规以先建后补的方式使用帮扶资金 32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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元。

（三）个别扶贫项目利益联结聚焦贫困户不够精准。2017

年广州市帮扶毕节市织金县板桥镇白果村乡村旅游综合扶贫开

发项目利益联结的 41户家庭中只有 11户属于建档立卡贫困户，

其余 30 户为 2014 年、2015 年已脱贫的原贫困户，未将扶贫资

金精准聚焦到未脱贫贫困户；同时，该项目与 11户建档立卡贫

困户建立利益联结的补助标准不统一。

三、审计处理情况和建议

对上述问题，市审计局已依法出具审计报告。对资金支出进

度较慢和项目推进缓慢的问题，要求广州市协作办联合黔南州政

府、毕节市政府，加快审批程序，加强对扶贫协作项目的监督，

严格把控资金使用和项目建设进度，确保项目顺利推进；派驻援

黔工作组协助当地扶贫部门建立扶贫帮扶项目储备库，做好前期

选项工作，加强对扶贫协作资金的使用监管。对提前拨付帮扶资

金的问题，要求广州市协作办协调黔南州政府，责成黔南州财政

局、黔南州扶贫局收回上述未立项批复的资金，联合派驻援黔工

作组加强对资金拨付使用的监督，严格按项目进度拨付资金。对

帮扶资金拨付和使用监管不够到位的问题，要求广州市协作办协

调毕节市扶贫局，责成责任单位追回上述扶贫资金，加强对扶贫

资金使用的管理。对个别扶贫项目利益联结聚焦贫困户不够精准

的问题，要求广州市协作办协调毕节市政府切实担负起项目主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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责任，加强对项目的监管，派驻援黔工作组应协调当地扶贫部门，

选定帮扶项目应精准聚焦建档立卡贫困人口的脱贫问题。

针对审计发现的问题，市审计局建议：简化立项审批程序，

压实双方责任；建立帮扶项目库制度，加强项目监督管理；建立

联合督导和监督工作机制。

四、审计发现问题的整改情况

目前，广州市协作办对审计指出的问题积极组织整改，采取

多种措施加强对扶贫协作资金使用的监管和项目建设的推进工

作，将问题涉及的 32万元资金收回至镇财政分局，按程序使用，

加强项目监管。具体整改结果由广州市协作办向社会公告。


